
附件 7

《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选址与基础设施建设

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选址与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要求》

标准编制组

二〇二四年五月



项目名称：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选址与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要求

项目统一编号：2020-L-17

承担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辽宁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天津市生态环

境监测中心站

标准编制组主要成员：陈鑫、姜明岑、姚志鹏、陈亚男、刘允、李东一、杨

凯、铁振平、李延东、李旭冉。

环境标准研究所技术管理负责人：张虞、李旭华、余若祯

生态环境监测司质管处项目负责人：楚宝临



目 录

1 项目背景.........................................................................................................................................1

1.1 任务来源..............................................................................................................................1

1.2 工作过程..............................................................................................................................1

2 标准制修订的必要性分析.............................................................................................................2

3 国内外相关标准的对比分析.........................................................................................................3

3.1 与国内外相关标准的对比分析..........................................................................................3

3.2 与 HJ 915—2017差异分析................................................................................................ 3

4 标准制修订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4

4.1 标准制修订的基本原则......................................................................................................4

4.2 标准制修订的技术路线......................................................................................................5

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解释.................................................................................................................6

5.1 主要内容..............................................................................................................................6

5.2 主要术语定义的解释..........................................................................................................6

5.3 主要技术要求解释..............................................................................................................6

6 与开题报告的差异说明...............................................................................................................14

7 实施本标准的管理措施、技术措施建议.................................................................................. 14

8 参考文献....................................................................................................................................... 15



1

《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选址与基础设施建设

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为满足我国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以下简称水站）建设需求，指导水站站址选择、基

础设施建设工作，2018年1月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向生态环境部提出申请，编制《地表水自

动站站房及采水单元技术规范》标准。2020年4月14日，依据《关于开展<河流水生态环境

质量监测与评价技术指南>等28项标准规范制修订工作的通知》（监测函〔2020〕4号），

本标准被正式纳入绿色通道立项管理，开展标准的编制工作。

1.2 工作过程

1.2.1 成立标准编制组

2018年1月，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向生态环境部提出标准编制申请后，作为标准承担单位

召集协作单位辽宁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等相关人员，成立了标准

编制组，标准编制组初步拟定了标准制定的工作目标、工作内容，讨论了在标准制修订过程

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并按照项目要求，制定了详细的标准制定计划与任务分工。

1.2.2 编制标准文本初稿及编制说明

（1）编制标准草稿

2018年 1月，标准编制组在《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 915—2017）[1]

的基础上，结合水站建设过程中对站房和采水单元的要求进行归纳总结，同时征求各厂家的

意见，组织专家进行初步论证，基本形成标准技术要求。

（2）征求意见

2018年 5月，全国范围内征求了地方监测站及水站设备供应企业的意见。

（3）初稿编写

2018年 6 月，标准编制组再次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并根据专家意见，对标准文本进

行了修改，于 7月底正式编制完成了《地表水水质自动站站房及采水单元技术规范》初稿及

编制说明。

1.2.3 召开标准初稿研讨会

2019年 5 月，标准编制组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地表水水质自动站站房及采水单元技术

规范》标准初稿研讨会。来自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浙江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天津市生态环

境监测中心、重庆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广东省环境监测中心的专家

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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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听取了标准编制组关于技术标准文本初稿的汇报，经质询、讨论，形成如下论证

意见：

（1）该标准对规范水站站房及采水的建设和维护具有重要意义；

（2）标准编制组提交的材料完整，内容全面；

（3）标准开题报告提出的编制原则科学、合理，技术路线可行。

专家组提出如下修改意见和建议：

（1）建议细化简易型站房类型；

（2）统一水站系列标准的适用范围；

（3）进一步规范标准文本格式。

1.2.4 编制和完善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和编制说明

2019年6月～7月，标准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对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进行修改完善。

2019年11月，标准编制组在全国范围内水站建设单位和运维单位中征求意见，征求意见

采纳情况具体详见附表1。2019年12月标准编制组根据征求意见进行修改，并于12月19日在

北京组织召开了专家审查会，主要形成以下修改意见和建议：

（1）采水点与站房距离应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尽量缩短采水管路距离，减少因管路过

长对结果的影响。

（2）进一步完善采水管路的技术要求，包括采水管路、材质等要求。

1.2.5 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

2023年3月16日～17日，生态环境部监测司组织召开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标准编制

组根据专家意见，将本标准名称由《地表水水质自动站站房及采排水单元技术规范》修改为

《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选址与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要求》，明确了与《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

规范（试行）》（HJ 915—2017）的关系，该标准修订后将替代《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

（试行）》（HJ 915—2017）中站址选择、站房建设及采水单元建设的内容，并对标准文本

和编制说明进行修改完善。

1.2.6 形成征求意见稿终稿和编制说明

2023年3月～2024年3月，编制组结合专家意见及对HJ 915—2017等现有水质自动监测标

准内容的梳理，系统完善了标准征求意见稿终稿及编制说明。

2 标准制修订的必要性分析

我国从1999年开展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按照《“十四五”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设

置方案》（环办监测〔2020〕3号），共设置国考断面3646个，其中1837个断面建有国控水

站，仍有1809个断面未建设国控水站。这些监测断面仍然以每月一次的手工采样、实验室分

析为主，存在工作任务繁重、数据量少、数据时效性不足、易受外部因素干扰等问题，无法

满足新形势下国家对环境管理的需要。与常规的手工监测相比，水质自动监测具有运行连续、

监测实时、数据量大等优势。水站的建设与水质自动监测网络的完善，可实现监测数据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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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提高监测数据的质量，能有效反映所在断面水质状况、预警和防范水环境风险，为进一

步提升水环境管理水平、引导地表水监测发展方向提供有力支撑。

水质自动监测发展至今，已成为我国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动监测数

据关系监测结果的有效可靠，是环境监测的生命线，因此需要先进的技术体系和统一的规范

要求保障监测数据的质量。综合调研比对分析相关标准规范，在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站房

和采水单元的建设与验收方面，缺乏系统的、统一的技术规范，因此亟需制定地表水水质自

动监测站选址与站房、采水等基础设施的相关标准，统一建设要求，保证水站建设和验收有

据可依。

3 国内外相关标准的对比分析

3.1 与国内外相关标准的对比分析

2007年原环境保护部发布了《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安装技术规范（试行）》（HJ/T 353

—2007）[2]和《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验收技术规范（试行）》（HJ/T 354—2007）[3]，并

于2019年修订为《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等）安装技术规范》（HJ 353—

2019）[4]和《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等）验收技术规范》（HJ 354—2019）
[5]，此两项标准均为水污染源相关技术标准，不适用于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站房及采水系

统的建设及验收工作。为指导和规范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站房及采水系统的建设及验收工

作，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印发《关于做好2015年新建水站考核验收工作的通知》（总站水字〔2015〕

439号）[6]，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站建设工作的通知》（环

办监测函〔2017〕1762号）[7]等技术文件。2017年原环境保护部发布《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

规范》（HJ 915—2017），此标准内容相对全面，主要包含了水站建设、平台建设、水站验

收、养护、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数据采集频率与有效性判别等内容，随着新技术体系的建

立，此标准在站房及采水系统方面相关内容不够具体。主要表现在该标准仅说明了固定式站

房、简易式站房、小型式站房等建设类型，但对不同类型水站的建设要求没有做具体规定；

采水单元仅介绍了组成部分，对采水点位设置、采水设备等未做具体要求，详见附表2，该

标准修订后将替代《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 915—2017）中站址选择、站

房建设及采水单元建设的相关内容。在国外方面，目前尚无相关标准。

为保障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站房及采水系统的建设质量，相关验收工作合规有序进行，

标准编制组通过大量调研和学习相关标准，在站址选择、站房建设、采水单元、验收规范等

方面做出了全面的技术要求。对标准型水质自动监测站、简易型水质自动监测站、小型水质

自动监测站以及浮体型水质自动监测站的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详细规定了站房交通、供水、

供电、安防、暖通和通讯等建设要求，总结了多种采水单元设施的基本类型、特点及适用场

合。

3.2 与 HJ 915—2017 差异分析

本标准与 HJ 915—2017间差异分析详见表 1。

表 1 本技术要求与 HJ 915—2017 间差异分析表

http://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BBFC41F4915E9CD3E05397BE0A0A98B3
http://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BBFC41F4915E9CD3E05397BE0A0A98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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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915—2017内容 本标准修订后内容

术语定义

给出了地水水水质自动监测、地表水水质

自动监测站、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数据平

台、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系统、常规五参

数等5个术语的定义。

根据本标准的内容，保留地表水水质自动

监测站1条术语，并完善了其定义。

站址选择 详细说明了站址选择原则与具体要求。

1、细化了采水点位的选址要求，增加了比

对监测的技术要求；

2、细化了站房选址的具体要求。

站房建设要求

仅规定了标准型站房、简易型站房、小型

站房、水上建设平台等建设类型，其他内

容仅作为附录性资料作了说明，没有明确

不同类型水站的建设具体要求。

1、细化了标准型水站、简易型水站、小型

水站的特点和适用条件；

2、增加了站房设计、给排水、暖通、供电、

通讯、安全防护等相关技术要求；

3、根据实际建设情况，取消了水上建设平

台站建设要求。

采水单元建设要

求

采配水单元是保证整个系统正常运转、获

取正确数据的关键部分，必须保证所提供

的水样可靠、有效，包括采水单元、预处

理单元和配水单元。采水单元包含采水方

式、采水泵、采水管路铺设等。

1、增加了采水单元功能要求，给出了主要

的采水方式；

2、细化了采水泵、采水管道等采水设备技

术要求；

3、增加了采水单元安全技术措施。

视频监控单元技

术要求
无

1、明确了水站视频监控摄像机的布设数

量和布设要求；

2、明确了视频监控设施的性能和功能指

标。

地表水水质自动

监测站基础设施

验收

站房及外部保障设施的竣工验收应符合国

家标准、现行质量检验评定标准、施工验

收规范、经审查通过的设计文件及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检

查工程实体质量，检查工程建设参与各方

提供的竣工资料，对建筑工程的使用功能

进行抽查、试验。验收过程中发现问题，

达不到竣工验收标准时，应责成建设方立

即整改，重新确定时间组织竣工验收。

1、删除了站房中关于建筑工程相关标准

的要求。

2、细化了了检查水站站址建设的点位论

证方案的检查内容。

4 标准制修订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4.1 标准制修订的基本原则

本标准的制修订是依据《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 915—2017）等国内

外相关技术标准和资料文献，调研了目前水站建设与运行情况，并充分听取了设备提供商和

水站监管单位的意见和建议，综合考虑当前国内外水站建设与运行水平，基本满足水站的建

设运行及管理需求。

本标准制修订的基本原则如下：

（1）具有科学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能满足相关环境保护标准和工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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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充分考虑实际应用需求基础上确定站房与采水单元的建设、验收技术要求；

（3）充分考虑各生产厂商、建设单位、运维单位技术水平，保证公平，无排他性；

（4）参考各地水站运行管理的实际情况，借鉴各地管理经验；

（5）标准编制过程按照《国家生态环境标准制修订工作规则》（国环规法规〔2020〕4号）

[8]的有关要求执行，编制格式符合《环境保护标准编制出版技术指南》（HJ 565—2010）[9]

的要求，此标准未规定的格式参考《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GB/T

1.1—2009）[10]的要求。

4.2 标准制修订的技术路线

标准的资料性概述要素、规范性一般要素、规范性技术要素等技术内容的编排、陈述形

式、引导语等遵循《环境保护标准编制出版技术指南》（HJ 565—2010）中的有关规定。站

房与采水技术要求是在调研现有水站建设情况后，基于建设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需求，依据

广泛征求设备生产企业、集成商、运维商和全国环境监测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制订的，标

准制订的技术路线如下。

图 1 标准制修订的技术路线图

http://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A32EE82210EA4200E05397BE0A0A9E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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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解释

5.1 主要内容

本标准主要包括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站址选择、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验收、附录等内容。

（1）适用范围：本标准明确了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的选址、站房及采水单元等

建设的具体内容和要求，规定了相关验收要求。

（2）规范性引用文件：明确了本标准所参考和依据的标准规范。

（3）术语及定义：明确了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标准型水质自动监测站、简易型水

质自动监测站、小型水质自动监测站和浮体型水质自动监测站术语的定义。

（4）站址选择：明确了水站站址选择的具体要求。

（5）基础设施建设：规定了站房、采水单元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技术要求。

（6）基础设施验收：规定了站房、采水单元等基础设施的验收总体要求、验收程序、

验收内容等要求。

附录：本标准的附录为资料性附录，可为水站建设提供相关技术指导。

5.2 主要术语定义的解释

5.2.1 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

指完成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的现场部分，一般由站房，采水、预处理与配水、控制、分

析、数据采集和传输等全部或者数个单元组成，简称水站。该定义引自《地表水自动监测技

术规范（试行）》（HJ 915—2017）。

5.3 主要技术要求解释

5.3.1 站址选择

5.3.1.1 主要依据

本标准主要依据《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 915—2017）中规定的水站

站址的选择原则，并结合《关于加快推进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站建设工作的通知》（环办监

测函〔2017〕1762号）中的内容，对其作了明确要求。

5.3.1.2 采水点位的确定

a）采水点位的监测结果应能代表监测水体的水质状况和变化趋势，保障采水设施的建

设和运行维护安全，对采水点位布设的深度和水体流速做出要求。依据《地表水自动监测技

术规范（试行）》（HJ 915—2017）“B.2 建站基础条件”中规定枯水季节采水点位一般水

深不小于1 m，采水点位最大流速一般低于3 m/s所在水深一般不小于1 m，最大流速一般低

于3 m/s。

b）为确保采水点位能够真实反映水体水质状况和变化趋势，采水点位一般选择在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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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均匀，流速稳定的平直河段，以尽可能地避免外界干扰。同时为了防止支流、排污口等

汇水影响水质代表性，根据《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 915—2017）要求，

河流水质自动监测的采水点位一般选择在污染物浓度分布均匀、流速稳定的平直河段，采水

点位与对应监测断面之间无支流、排污口汇入，距上游入河口或排污口的距离大于1 km。

c）为保证代表性，采水点位一般应设在河流凸岸（冲刷岸），不能设在河流（湖库）

的漫滩处，避开湍流和容易造成淤积的位置，防止湍流搅动底泥对采水水质产生影响。《地

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2022）[11]规定断面位置应避开死水区、回水区、

排污口处，尽量选择顺直河段、河床稳定、水流平稳，水面宽阔、无急流、无浅滩处，水面

宽度不足50m的在中泓处设置1条垂线。湖库水质自动监测的采水点位要有较好的水力交换，

所在位置能全面反映被监测湖库区域水质真实状况，避免设置在回水区、死水区、易淤积处

和水草生长处。

d）采水点位与对应的监测断面水质比对结果无明显差异，保证断面属性、主要污染物、

水质类别不变。应与对应的监测断面开展比对监测，比对项目应至少包括建设水站监测的所

有项目，比对监测频率不低于每天1次，至少连续5天；监测项目水质达到或优于GB 3838中

Ⅲ类水水质时，采水点位与监测断面水质类别应无明显差异；监测项目水质劣于GB 3838中

Ⅲ类水水质时，监测指标测定结果的单次相对偏差在±20%以内，监测周期内相对平均偏差

不大于15%；相对偏差（RD）和相对平均偏差（RAD）分别按公式（1）和（2）计算：

c BRD
B


 （1）

式中： RD——水站采水点位与监测断面比对相对偏差；

c ——水站采水点位测试结果；

B ——监测断面测试结果。

n

i
i 1

c B
RAD

n B








（2）

式中： RAD ——水站采水点位与监测断面测定结果相对平均偏差；

ic ——水站采水点位第i次测试结果；

B ——监测断面测试平均值。

n——测试次数

5.3.1.3 站房选址

a）为便于辅设管线及保温设施，《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 915—2017）

“B.2 建站基础条件”中规定采水口与站房的距离一般不超过300 m，枯水期不超过350 m，

同时考虑到河道水深在枯水期较小，部分地区河道确因客观条件无法达到要求的，可根据实

际情况进行调整，尽量缩短采水管路的距离，尽可能避免因管道长度带来的系统误差。

b）由于站房主体通常建设在水体岸边，易受到洪涝灾害影响，因此对站房地面层标高

有一定的要求。且经过10年来的全国水站在雨季出现冲毁等问题的频率依然居高不下，按照

《防洪标准》（GB50201—2014）[12]“8 环境保护设施”中“I级防护”的要求，站房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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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标高（±0.00）不得低于100年一遇防洪标准要求。

c）站房周边应有硬化道路，路宽不小于3 m，且与干支线公路相通，主要为便于仪器设

备及试剂材料等物资运输，对于标准型和简易型水站应设置硬化道路，且与干支线公路相通。

《公路路线设计规范》（JTG D20—2017）[13]中规定对于车道宽度规定，设计速度为20 km/h

时，车道宽度为3 m。

d）为了对标国家工业常用电标准，《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 915—

2017）B.4.1“供电设施”中规定标准型和简易型水站供电电源应使用380 V交流电、三相四

线制、频率50 Hz，《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2019）[14]中规定主电源容量应

按系统额定功率的1.5倍计取。为了满足日常功率需求和安全要求，避免电源功率过载的情

况，电源总功率应大于站房所有用电设备功率的1.5倍；对于受条件限制的小型水站无法满

足上述要求的，可采用220 V交流电。

5.3.2 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要求

本标准根据《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15]、《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2—2009）[16]、《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2010）[17]、《火灾自动报

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2013）[18]、《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

控制技术要求》（GB/T 28181—2022）[19]等建筑、安全设计相关规范要求，结合水站实际

功能需求，规定了站房通用技术要求和站房分类建设要求，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

规范（试行）》（HJ/T 91.2—2022）要求，规定了采水单元建设要求的采水通用要求。建设

部分是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系统的源头，从无到有，其建设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后期的系

统测试水样的结果，而对于整个地表水水质监测系统来说，站房及采水部分的建设又是比较

复杂、要求比较严格的部分，因此本标准就站房的选择、站房通用技术要求、站房类型、采

水点位要求、采水技术要求、采水设备要求、安全措施等部分做了详细的要求。技术要求符

合相关行业标准。

5.3.2.1 站房建设要求

站房是根据断面的现场环境、建设周期、监测仪器设备安装条件等实际情况进行建设的，

本标准主要《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 915—2017）和《关于加快推进国家

地表水水质自动站建设工作的通知》（环办监测函〔2017〕1762号）的相关要求，进行了

进一步明确。

（1）站房类型选择

依据地方规划、经费预算和水站所在地的水文、地质等现场条件选择合适的站房建设类

型：

表 2 常见站房建设类型

序号 站房类型 建设要求

1 标准型
一般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内部具备独立或分区域的仪器室、质

控室以及值班室等完备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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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站房类型 建设要求

2 简易型 站房内部仅具备独立或合并建设的仪器工作和质控 2类功能区。

3 小型

预处理与配水、控制、分析、数据采集和传输等设备直接集成于一

个控制柜或金属箱体中，直接安装于现场，无须另外建设站房，一般为

箱柜式结构，不具备独立的质控区域和设施，人员无法直接进入内部维

护。

4 浮体型
将预处理与配水、控制、分析、数据采集和传输等设备直接安装在

浮体内，配有太阳能等供电设备的水站，不具备独立的质控区域和设施。

（2）站房设计要求

a）根据监测需要，标准型水站站房内部应有独立或分区域的仪器室、质控室以及值班

室等功能区。根据《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 915—2017）要求，考虑后期

监测指标增加等需求，标准型水站仪器室面积不宜小于60 m2，质控室不宜小于30 m2，值守

人员生活室不宜小于20 m2，其他用房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安排。

b）简易型水站应设置仪器工作区和质控区，主要应用于受水文、地质、城市规划的因

素不具备建立标准型水站，可建设简易型水站，调研国内主要仪器系统制造商，地表水自动

监测系统一般占地面积为1m*5m，部分简易型水站为标准集装箱改造；考虑必要的维护空

间和运输条件，简易型水站一般面积不小于20 m2，其中宽不低于2.4 m，长不低于6 m。

c）站房内高度要求可以满足常规监测仪器设备使用要求，并为悬挂式灭火装置留有一

定空间。按照《住宅设计规范》（GB 50096—2011）[20] “5.5 层高和室内净高”中规定“住

宅层高宜为2.8 m”，并参考《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等）安装技术规范》

（HJ 353—2019）中对监测站房的要求，考虑水站安全性的同时也需满足运维人员工作、值

班，站房内净高应不低于2.8 m。

d）为了保证站房内积水及时排出，仪器室内适当位置应设置地漏，且应与站房排水系

统相连。《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2019）指出，建筑基地地面排水应采取

有效的排水措施，临近挡墙或护坡的地段宜设置排水沟。因仪器室设计要求中最大管径要求

为DN150，且为保温装置提供预留位置，站房内应设0.3 m深地沟，用于采水管道铺设，同

时地沟上面加设盖板，便于日常维护。

（3）站房给排水要求

a）由于站房不同设备对给水系统的需求不同，站房应根据仪器、设备、生活等对水质、

水压和水量的要求分别设置给水系统；

b）为方便仪器及站房清洁，站房内应引入辅助用水。根据《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

（试行）》（HJ 915—2017）B.4.3“给排水设施”中规定站房内应引入清洁水，为满足水站

的清洗需求，水量瞬时流量应不低于3 m3/h，压力应不小于0.05 MPa，保证每次清洗用量不

小于1 m3，以达到管路彻底清洗的目的；

c）站房内质控区试验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管道应按要求应分类设置，生活污水纳入污

水管网送污水处理厂处理，试验废水按要求进行安全处置。

（4）站房通暖要求

http://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BBFC41F4915E9CD3E05397BE0A0A98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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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考虑到南方北方夏季冬季等恶劣天气，为了保证水站自动监测系统的运行稳定性，

站房结构应采取必要的保温措施；

b）为了避免极端天气对站房内仪器造成的影响，确保仪器能够在正常工况下稳定运行，

并便于技术人员开展维护作业，编制组对站房内温湿度提出要求。《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

范（试行）》（HJ 915—2017）B.3.3“站房取暖、防雷抗震等安全设计”中规定站房内应有

空调和冬季采暖设备，必要时还需配备除湿设备，室内温度应当保持在18 ℃～28 ℃，湿度

在60%以内，同时空调功率满足温度要求，考虑到突发的断电情况，为防止冬季停电造成系

统损坏，空调需具备来电自启功能，并根据温度要求自动运行。在北方寒冷地区应配备电暖

气等单独供暖设备，保障室内设备的正常工作。

（5）站房供电要求

a）为了满足水站连续监测的用电需求，水站应具备专用供电线路。《地表水自动监测

技术规范（试行）》（HJ 915—2017）B.4.1“供电设施”中规定应从总配电箱引入单独一路

三相电源到仪器间，并在指定位置配置自动监测系统专用配电箱。故编制组提出应为水质自

动监测系统仪器与设备配置专用配电箱，同时为了保证水站的用电安全及站房安全，专用配

电箱应配备电源防雷保护装置；

b）为了提高稳定性，减少功耗，防止过载，《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

915—2017）B.4.1 “供电设施”中规定在380 V供电条件下，总配电采取仪器设备用电、水

泵用电（220V）和照明、空调、及其他生活用电（220V）分相供电。同时为方便临时用电

和后期设备改进，至少保留一个三相（380 V）和一个单相（220 V）电源接线端备用，用于

应对突发的断电情况；

c）为避免短时间断电造成监测数据缺失的情况，水站应配备不间断电源设施，为运维

人员排查检修断电原因争取时间。《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 915—2017）

B.4.5“不间断电源设施”中规定不间断电源供电系统应满足自动监测仪器、通讯等设备能

够在停电模式下2h内正常运行，由于自动水质监测一次周期一般为4h，编制组提出应配备不

间断电源（UPS）和三相稳压电源，且电源容量应至少保证突然断电后的一次周期测量。

（6）站房通讯要求

a）由于水站所处地理位置多样，能够提供的通讯方式也不同，根据《地表水自动监测

技术规范（试行）》（HJ 915—2017）B.4.2“通讯设施”中规定，优先考虑使用有线通讯，

受地域条件限制，可选择无线通讯。有线网络包括同轴电缆、双绞线和光纤，而在日常生活

中，常选择光纤用于长距离的信息传递。结合安全性和实用性考虑，标准型水站网络通讯应

以光纤网络传输为主，现场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可选用无线网络进行传输；

b）为了保证通讯质量，传输带宽应不小于20 Mbps，保证监测数据、质控数据、日志信

息、监控视频等的稳定传输，选择无线传输方式时应保证两家通讯运营商网络覆盖。

（7）站房安全防护要求

a）对于站房的用电安全，站房应设计规范的避雷和接地装置，防雷措施应符合《建筑

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2010）的规定；根据《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

验收规范》（GB 50169—2016）的相关要求，站房内电源保护接地与建筑物防雷保护接地

之间要加装等电位均衡器，设置等电位公共接地环网，使需要有保护接地的各类设备和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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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就近接地；

b）出于对防火的考虑，站站房防火设计应符合《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

的相关规定，并配备自动气体灭火装置。

c）根据《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 915—2017）B.3.3“站房取暖、防

雷抗震等安全设计”要求，站房主体结构应符合当地抗震设防烈度。

d）根据《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 915—2017）4.3“站房建设”中要求，

应设置必要的防盗措施，窗加装防盗网和红外报警系统并设置门禁装置，为便于掌握人员出

入水站情况，门禁应与平台联网、并详细记录每次开闭时间，保证水站的安全；

e）站房外地面要求平整，应对地面进行硬化且有利于排水，应有防鼠、防虫措施。

f）站房外应设置围墙、护栏、护网或防护栅栏，设置门锁和相关警示标识，保障仪器

设备及人员安全。

（8）其他技术要求

a）质控室主要用于工作人员配备试剂、标样等工作，为保证配置过程中不引入误差，

质控室应尽可能向实验室标准靠拢。《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 915—2017）

“B 3.1 站房基本配置”中规定质控间应配有防酸碱化学实验台，配备实验凳及上下水、洗

手池等。按照《教学实验室设备 实验台(桌)的安全要求及试验方法》（GB/T 21747—2008）
[21]中“5.5.1 实验室（桌）桌面的理化性能”中“生物、化学实验室用实验台（桌）”相关

要求，实验台应满足耐干热、耐高温、滞燃、耐划痕、绝缘、抗电、耐腐蚀等要求。水站内

使用试剂多为酸碱试剂，因此实验台应至少耐强酸碱腐蚀、耐磨性、耐冲击性、耐污染性要

求。同样洗涤台主架及台面应与实验台要求保持一致，洗涤槽采用耐强酸碱腐蚀、耐磨性材

料。为满足实验的用电需求，实验台处预留至少2个五孔插座；因水站使用的试剂多数保存

条件应在4℃±2℃范围内，质控室应配备冷藏柜，用于保存试剂，为满足日常运维维护试剂

的存放要求，冷藏柜容量应不小于120 L。

b）《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 915—2017）“B 3.1 站房基本配置”中

规定值守人员生活间应配备卫生间。因值班室的主要用途是供运维人员办公使用，为保证运

维人员的正常工作，值班室应设置卫生间等配套设施，包括空调、办公桌椅等相关办公与生

活设施。

5.3.2.2 采水单元建设要求

采水单元是水站的基本配置，《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 915—2017）

中规定了采水单元的建设原则，编制组结合水站实际情况，细化了采水单元建设技术要求。

（1）采水单元功能要求

a）采水单元设备应配置齐全，《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 915—2017），

“4.4.1 采配水单元”中规定采水单元至少应包括采水泵、采水管路，同时为了保证采水单

元的完整性，还应包括采水构筑物、清洗配套装置、防堵塞装置和保温配套装置，以达到稳

定运行的目的。

b）因水站所在位置各不相同，水文、地质条件不可能完全一致，采水单元应结合现场

水文、地质条件确定合适的采水方式（附录介绍了常用采水方式），同时为了保证水站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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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有效地运行，采水单元应保证运行的稳定性、水样的代表性、维护的方便性。

c）按照《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 915—2017）“B.5 采水单元”规

定采样泵取水口应能够随水位变化适时调整位置，同时与水体底部保持足够的距离，防止底

质淤泥对采样水质的影响；当水深大于1 m时，采水口应设在在水面下0.5 m～1 m范围内，

当采水点位水深却因客观条件无法达到1 m的，采水口应设置在一半水深处。

d）水站监测频次最高可达到每1小时1次，为保证水站的实时运行，采水单元应具备双

泵/双管路轮换功能，《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 915—2017）“B.5 采水

单元”规定采用双泵/双管路交替式采水方式，因此水站应配置双泵/双管路采水，一用一备，

防止出现因一路泵/管路出现故障导致水站无法正常运行。双泵/双管路应可进行自动或手动

切换，满足实时不间断监测的要求。

e）为减少水样采集过程中采水管路对水样带来的影响，采水管路应该具备自动排空清

洗功能。《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 915—2017）“B.5 采水单元”中规定

采水管路应具备反冲洗功能，采水完成后采水单元应具备自动排空管道并清洗的功能，防止

管路内积存水样，同时防止成块藻类进入管路和附着在采水头上，影响测量的准确性。清洗

过程不能够对环境造成污染，以避免出现二次污染。

f）水站应客观真实代表监测断面，这要求采水单元采集的样品须具备水样代表性。

（2）采水设备要求

a）采水泵应满足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系统仪器与设备运行所需水量和水压的要求。

b）由于不同环境下站房设计和监测水体的差异较大，采水泵须按照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 915—2017）“B.5 采水单元”中规定采水泵选

用质量优良的潜水泵或自吸泵，应至少满足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系统仪器与设备运行所需水

量和水压的要求。相较潜水泵，离心泵或自吸泵可安装于站房，方便维护，离心泵因为叶轮

进口不可能形成绝对真空，因此离心泵吸水高度一般不能超过10 m，因此，编制组规定高度

差小于8 m或平面距离小于80 m时，可选用离心泵或自吸泵。同时，为了保证使用寿命，选

用的采水泵材质应适应环境需要，应具备防腐、防漏等性能。

c）为尽可能避免因外界因素带来的采水系统误差，采水管路应采用用耐用、耐热、耐

压及环保材质，具有良好的化学稳定性。同时采水管路不能与水样中被测物产生物理或化学

反应，造成水质代表性发生变化。《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 915—2017）

“B.5 采水单元”中规定采水量应满足仪表需求及未来扩展监测参数的需要，设备管径应大

于DN25。为防止管路内积存水样，采水管路铺设应确保平滑并具有一定坡度，尽可能减少

弯头数量，方便管路中存水流出。北方地区冬季气温较低，为保护管路,经过水面冰冻层的

管路应安装电加热保温层，同时地上管路应通过外层敷设伴热带和保温棉实现保温和防冻功

能、地下管路应敷设于当地冻土层以下，或采用深埋和排空方式实现管路防冻。

d）为避免取水处水质情况受排水影响，站房的总排水应设置在采水口下游，结合全国

水站排水口与采水口间实际距离的调研结果、以及不同距离的排水口与采水口间水质比对结

果等，确定排水口与采水口间的距离至少要达到20 m，基本能够忽略排水带来的影响；为保

证排水通畅，《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 915—2017）“B.4.3 给排水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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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排水总管径不小于DN150，同时为保证排水管路在冬季能够稳定运行，应并配备防冻措

施。

e）采水泵供电电缆应与采水管路同时埋设，供电电缆规格根据采水泵功率和供电需求

选择。

（3）采水安全措施

a）河道部分河段的宽度较小，为采集具备水质代表性的样品，不得不在在航道上建设

采水构筑物，此时应保证采水构筑物不影响航运，以确保长期稳定安全运行，同时为了提醒

过往行人，宜在采水构筑物周围设置警示浮球防护圈及航标灯。

b）采样管路铺设应提前预埋保护套管，为提高钢管的耐腐蚀性能，延长使用寿命宜选

用镀锌钢管。回填后在管路施工铺设线路上应做好警示，防止其他施工误挖。

5.3.2.3 视频监控单元技术要求

（1）视频监控布设要求

a）为能够在线监控并记录水站运行情况，视频监控设备布设应至少覆盖站房采水口、

站房周围环境及站房仪器室范围，同时应满足《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 50395

—2007）[22] “5 系统功能、性能设计”中“前端设备的最大视频（音频）探测范围应满足

现场监视覆盖范围的要求”，水站应配置1套视频监控设备，至少包含1台硬盘录像机和3台

视频监控摄像机，分别置于仪器间、采水口及站房入户门处。

b）站房外采水口：为了保证采水口旁边不受干扰，采集的水样可代表水体真实情况，

应在靠近采水口岸边安装前端视频监控设备。《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 915

—2017）B.3.2“站房基础结构设计”中规定地面标高能够抵御50年一遇的洪水。采水口前端视

频监控应至少高于站房地面标高，也应满足50年一遇的防洪要求。为监控采水口及站房周边

情况，设备应采用固定监控视角。

c）站房周围环境：为了全面掌握站房仪器运行状态和运维人员的运行维护工作情况，

前端视频监控设备布设应覆盖站房仪器室。由于监控24 h连续运行，考虑到夜晚的监控条件，

应安装网络红外球型摄像机，可监控站房周围环境。

d）站房仪器室：为了掌握站房周围环境变化情况以及站房人员出入情况，前端视频监

控设备布设应覆盖站房周围环境。前端视频监控应安装于站房仪器室内，并固定监控视角以

保证仪器能够被实时监控，同时为了保证实时监控仪器的运行情况，监控范围应能覆盖仪器

室内部所有仪器。

e）对于小型、浮体型水站因条件限值，主要考虑监测仪器、防盗和取水的重要性，仅

要求了实时监控采水口、进门处和仪器设备区域，其它不作要求。

（2）视频监控性能要求

视频监控传输需满足《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

（GB/T 28181—2022）的规定，功能应满足以下要求：

a）视频监控摄像机宜采用红外球型摄像机，视频摄像机应不低于200万像素，支持夜间

查看，根据安装位置与被监控区域选择合适的焦距和视角。

b）为掌握站房安全和运行情况，考虑到录像的调取，应具备录像存储功能，支持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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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和中心存储两种模式，本地存储视频数据应至少保留30 d。

c）为了实时掌握站房内外的异常情况，宜配备异常情况智能报警功能，视频监控系统

应具有视频分析功能（人员聚集、视频遮挡等），支持将智能分析结果传递至平台；智能分

析算法可依据场景自定义选择；具有声音异常检测告警功能，支持检测周边声音有无、陡升、

陡降并进行报警联动。

d）为保证视频监控实时监控，视频监控设备应具备断电自启动功能。

5.3.3 基础设施验收

本标准根据《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GB 50093—2013）[23]、《电气

装置安装工程 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68—2018）[24]等相关验收标准，结合目

前技术要求，制定出水站选址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验收要求，主要包括：

（1）检查水站站址建设的点位论证方案是否全面，论证材料须包括以下内容：

a）新建水站基础信息，包括基础条件、水系水文情况、采水口情况等；

b）新建水站站房和采水口周围污染源信息,包括污染源（点源和面源）的主要污染指标

与排放量等必要信息，并附地图标注污染源与拟建地点采水口的位置与距离；

c）拟建地点图集，包括拟建地点和采水口位置与周边，河流上下游的照片；

d）拟建地点采水口与手工断面水质比对报告。

（2）检查水站站房、采水单元等基础设施相关功能和技术参数是否符合技术要求，

是否符合本标准第5章中的技术要求，验收资料应至少包含站房建筑施工图纸、

采水单元施工图纸、站房防雷检测报告。

5.3.4 附录

本标准的附录部分为常用采水方式选择；附录的相关资料可以提供参考，全面支撑水站

建设与验收工作。

6 与开题报告的差异说明

本标准编制征求意见稿的主要技术内容与标准开题报告中的设想基本没有差异。根据专

家意见进一步明确了适用范围，标准名称明确修改为“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选址与基础设

施建设技术要求”。

7 实施本标准的管理措施、技术措施建议

本标准是在大量调研基础上提出的，并且充分考虑了标准的先进性、可靠性和可操作性。

在本标准制订过程中，发现采水工程的质量、北方地区冬季采水可靠性以及采水点的代表性

问题等仍是困扰今后水站运行管理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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